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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有关外层空间和外层空间活动的定义 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关于外空应用方案所提

和（或）定界的问题，并且除了别的以外，

还要铭记着地球静止轨道所涉问题，同时

以足够的时间更为深入地审议这个问题；

6. 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科学和技

术小组委员会曾在其第十九届会议上继续1

(a) 审议关于用卫星遥感地球的各种问题；

(b) 审议关于联合国系统内关于外空应用和外

空活动协调的联合国方案；

的建议； 11

9. 请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参考其各小组委

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可能提出的意见，审议第二次联

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各项建议的执行

情况，特别是优先次序和该会议建议的研究工作的执

行情况；

10. 向所有担任东道国、提供研究金、或以其他

方式协助举办特别是为了造福发展中国家而举办的国

际外空应用训练讲习班和实习班的各国政府、各专门

(c) 审查地球静止轨道的物理性质和技术特 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褒示感谢；

征；

(d) 审议有关外层空间利用核动力源的技术问

题和安全措施；

(e) 审议关千外空运输系统的问题及其对未来

外空活动的影响；

(f) 作为筹备委员会的咨询委员会，为第二次

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进行筹备工作；

7. 赞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建议，即科

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应：

(a) 优先审议下列项目：

（一） 审议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和联合国系统内

外空活动的协调；

（二） 关于用卫星遥感地球的问题；

（三） 外层空间利用核动力源；

(b) 审议下列项目：

11. 请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继续并斟酌

情况扩大它们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合作，并向

它提交有关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工作的进度报告，

12. 请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按照本决议和

大会以往各项决议继续进行其工作，斟酌情况考虑举

办外层空间活动的新项目，并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提出报告，包括对今后应予研究的各项主题的意见。

1982 年 12 月 10 日

第 100 次全体会议

37 /90. 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会议

大会，

回顾其关于召开和筹备已千 1982 年 8 月 9 日至

21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会议的 1978 年 11 月 10 日第 33/16 号、 1979

年 12 月 5 日第 34/67 号、 1980 年 11 月 3 日第 35/15

（一） 关于外空运输系统的问题及其对未来外空 号及 1981 年 11 月 18 日第 36/36 号决议，

活动的影响，

（二） 审查地球静止轨道的物理性质和技术特

征，

8. 赞同外空应用专家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提出的 1983 年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和10第二次联合国

lOA/ AC. 105/302, 第二节。

重申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十分重

要，

重申进行国际合作以发展促进和维持外层空间探

索及和平利用领域的法治，至关重要，

11参行C第 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报

告，维也纳， 1982 年 8 月 9 日至 21 H> (A/CO NF. 101/10和

Corr. 1 及 2), ？书 429 和 4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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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瀑裹关切，

注重删有必要增加空间技术及其应用的惠益，以

便促进井然有序地增进各种造福人类，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活动，

嘈虑剽未来十年即将预测和设想出现的空间科学

技术的新发展及其由此产生的新应用所可能带来的益

处和对国家发展及国际合作可能产生的问题，

意识测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公众对空间技术及其应

用的了解，

希薹有效地提高联合国的协调作用，因为联合国

特别适于实现在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方面增加国际合

作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满童地注重测通过作为筹备委员会的和平利用外

空委员会，作为咨询委员会的科学技术小组委员会，

以及通过外空会议秘书处，顺利地完成了外空会议筹

备工作，

注重，，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

议的报告，

1. 赞赏并感谢奥地利政府和人民为第二次联合

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提供的良好设施和热

情接待，

2. 毓可会议报告所裁的有关探索及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国际合作的建议卢

3. 滑所有政府采取有效行动执行会议的建议，

4. 请所有会员国，特别是拥有主要空间能力的

会员国积极对防止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目标作出

贡献，作为促进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国际合作的

一项必要条件；

5. 嫡联合国系统所有机关．组织和机构以及其

它从事外空领域或与空间事项有关工作的政府间组织

相互合作，执行会议的楚议，

6. 注意剽会议有关研究项目的建议，“请所有专
“'．一嘈'"'·一-国一1.

“同上， A/CONF.101/10和Corr.I及2。

“同上，第 361 段。

“同上，第 428 段。

门机构和其它有关政府间组织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帮助

拟订上述研究的办法，

7. 决寰依照会议的建议，“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

应致力于实现下列目标1

(a) 促进具体应用的实际经验更广泛的交流；

(b) 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以及发展

中国家之间，在空间科学技术领域的更广泛合作，

(C) 在会员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帮助下，拟订研

究金方案，深造培训空间技术人员和应用专门人员，

设立并定期更新所有会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提供的研

究金清单，

(d) 为空间应用及技术发展活动的管理人员和

领导人定期举办讨论会，讨论先进的空间应用和新的

系统的发展情况，还为特定应用使用者举办讨论会，

时间长短酌情而定，

(e) 在其他联合国组织和（或）联合国会员国或

专门机构成员国合作下，尽量激励发展中国家空间技

术领域当地核心和自主技术基地的增长，

(f) 通过小组会议、讨论会等形式传播新的先

进技术和应用的情报、重点放在对发展中国家有关系

和影响的技术和应用，

(g) 经会员国或任何专门机构请求，提供或安

排提供空间应用项目的技术咨询服务，

8. 决定建立国际空间情报服务处，首先从事情

报来潭指南和数据服务，并于收到请求时，指导如何

利用现有的资料库和情报来撮，

9. 淆秘书长加强秘书处外空事务司，适当增加

技术人员，并决定根据会议的建议，“凡是本决议所戴

一切新的或扩大的活动均须主要由会员国现金或实物

自愿捐助来筹资，并经由重新安排联合国下一个经常
顼算的优先次序来解决，

10. 哼呼所有政府提供现金或实物自愿捐助，以

执行会议的建议，

11. 认可会议关于建立和加强地区合作机制以

及通过联合国系统来加以促进和创建的各项建议， 17-
“同上，第 430 段。

“同上，第 423 段。

“同上，第 3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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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强调一切从事空间或与空间有关活动的联

合国机构需要密切合作，而且同国际资助机构和附属

机构，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密切合作也是可取

的；

13. 请秘书长确保会议报告随时均可索取并适

当地予以散发；

14.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

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2年 12 月 10 日

笫 100 次全体会议

37 /91. 审查《外空物体所造成的损害的
国际责任公约》的问题

大会，

重申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探测及和

平使用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促进此一人类努力的领域

内的法治，至关重要，

赞赏地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所完成的

工作，特别是该委员会所属法律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确认由于外层空间活动大量增加，关于外空物体

所造成损害的责任的有效国际规则和程序仍极重要，

审查了《外空物体所造成的损害的国际责任公

约》'18

满意地注意到迄今已有72个国家签署该公约和62

个国家批准该公约，

1. 重申《外空物体所造成的损害的国际责任公

约》的重要性；

2. 请所有尚未批准或加入该公约的国家立即考

虑批准或加入该公约。

1982年 12 月 10 日

笫 100 次全体会议

18第2777(XXVI) 号决以，附 !'I Q 

37 /92. 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
行直接国际电视广播所应遵守

的原则

大会，

回顾其 1972 年 11 月 9 日第 2916(XXVII) 号决议

内强调需要制订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

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并注意到缔结一项或多项

国际协定的重要性，

又回顾其 1973 年 12 月 18 日第3182(XXVIII) 号、

1974 年 11 月 12 日第 3234(XXIX) 号、 1975 年 11 月

18 日第 3388(XXX) 号、 1976 年 11 月 8 日第 31/8号、

1977 年 12 月 20 日第 32/196 号、 1978 年 11 月 10 日

第 33/16 号、 1979 年 12 月 5 日第 34/66 号、 1980 年

11 月 3 日第 35/14 号和 1981 年 11 月 18 日第 36/35

号决议，其中决定考虑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通过关

千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且接电视广播所应

遵守的一组原则草案，

赞赏地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法律

小组委员会作出了种种遵守上述各项决议所载指示的

努力，

考虑到直接广播卫星巳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而且若干国家已有一系列的直接广播卫星系统正在运

行操作，并且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商业化操作，

考虑到国际直接广播卫星的运行操作将会产生重

大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

相信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原则的确立将会对加强此

一领域内国际合作以及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方面，作出贡献，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

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

1982年 12 月 10 日

笫 100 次全体会议


